附件7

2021年平等乡核桃苗采购款绩效自评报告
（峨边彝族自治县平等乡人民政府）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为实现平等保护，促进依法行政，认真贯彻实施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穷尽措施，兑现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平等乡人民政府根据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川07民终275号和四川省盐亭县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1）川0723执985号向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核桃苗采购款8.82万元。县政府批示【2021】101号县级拨款安排资金8.82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该项目主要绩效目标为：支付绵阳市荣兴林果业开发有限公司核桃苗采购款（绵阳市荣兴林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平等乡人民政府买卖合同）。
[bookmark: _GoBack]（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分析评价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
项目总投资8.82万元，其中：县级拨款资金8.82万元。
2． 资金使用。
截止目前所有资金已全部到位，资金到位率为100%。

（2） 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平等乡核桃苗采购款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按照财政部门要求进行项目资金预算，资金下达后由乡人民政府根据实际进行项目申报，经乡党委研究批复实施。
2.项目管理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项目管理制度推进相关工作。
3.项目监管情况。由乡党委政府、乡纪委对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平等乡核桃苗采购款项目资金8.82万元，项目总体完成质量较高，在规定的时限内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报账，成本控制在预算之内。
（二）项目效益情况。项目资金按时拨付，兑现了合法权益，促进了依法行政，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该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无。
（二）相关建议。
无。
